
2名委员负责审查

递交伦理审查申请、送审文件等材料 补充所需材料

形式审查

确定审查方式

审查意见不一致
或为否定性意见�

审查意见为
“同意”、“必要的修
改后同意”

召开伦理
审查会议

联系申请人

审查批件/意见 主任委员批阅签字

传达决定�

 

通过形式审查并受理

会议审查 简易（快速）审查

否

实施主审制

必要时邀请：
独立顾问

是

复审/跟踪审查� 资料归档�

审查流程


